
一周打假

牛肉卷里竟掺杂鸭肉

近日， 四川绵阳警方组织警力辗转四

川、 山东、 河南等地， 成功破获一起制售

假牛肉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 11 人， 查

扣假牛肉冷冻制品 900 余吨， 斩断多条从

线下制假到线上网络平台销售的黑色产业

链， 涉案金额 3500 余万元。

2022 年 3 月， 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

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接到多名群众投诉，

称其从网上购买的牛肉卷存在质量问题。

绵阳市公安局将案情向上级报告， 并

成立由市局食药环侦支队、 北川公安局民

警为主的联合专案组。 专案组将采集到的

多种牛肉制品， 送至专业检测部门进行肉

源性鉴定。 其中， 专案组送检的某品牌牛

肉卷均检测出鸭源性， 证实其牛肉制品中

掺杂了鸭肉， 属于伪劣产品。

专案组经过两个多月的缜密侦查， 锁

定了以谢某某为头目的十余人制假团伙，

理清了从数十万消费者到电商平台最后分

层级流入嫌疑人数十张银行卡、 支付宝账

号、 微信账号的涉案资金流向， 并对主要

嫌疑人和生产窝点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和蹲

守。

2022 年 6 月， 专案组分别在四川成

都、 简阳抓获谢某某等 8 名犯罪嫌疑人；

2022 年 8 月， 分别在山东省滨州市、 河南

漯河市抓获另外 3 名犯罪嫌疑人。 共查扣

添加大量鸭肉的伪劣牛肉冷冻制品 900 余

吨， 查扣涉案银行卡 20 余张， 查封制假

窝点 3 处、 制假生产线 8 条， 涉案金额达

3500 万元。

2023 年 1 月， 该案件已经检察机关移

送至人民法院， 并将于近期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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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不良信息远离网络

“网 络 不 良 信

息” 是指通过互联网

传播的惊悚、 血腥和

残忍等使人身心不

适， 炒作劣迹、 绯闻和丑闻等违背社会公

共道德， 对个人、 社会或国家造成不良影

响的信息。 网络世界中， 各种不良信息充

斥其间。 那些网络不良信息对网民的影响

极坏， 如何规制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

难题。 本期 “域外之音” 介绍的是国外如

何对网络不良信息进行监管。

相比互联网上大量不良信息的传播，

相关的法律治理显得有些迟缓而乏力。 即

使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 不少造谣者也没

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此外， 在不良信

息传播方面， 一些平台的炒作也有推波助

澜的嫌疑。 而相关案例已不胜枚举， 网络

不良信息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信息传播领

域的一个 “毒瘤”， 如果不及时整治， 一

旦造成扩张性消极影响， 后果非常严重。

对于网络不良信息传播的管理， 一些

网络经营者存在明显失察的情况， 而国家

有关部门在处理此类不良信息时也存在立

法滞后、 措施零散、 时间滞后的问题。 最

重要的是， 目前的立法也明显欠缺针对制

造不良信息的肇事者追究法律责任的相关

制度。 因此， 必须尽快出台相关立法、 执

法和司法方面的系统措施， 才能避免在应

对复杂的不良信息传播问题时捉襟见肘。

目前， 基于互联网应用的不同状态，

各国通过建立专门监管机构、 提升技术监

管能力、 畅通网民沟通渠道和加大违法处

罚力度等方式 ， 对网络不良信息进行规

制。 我国也必须加大力度， 尽早推出相关

规 制 措 施 ， 才 能 让 不 良 信 息 远 离 网

络。 金勇

讯简

静安区市场监管局

化解疑难消费纠纷

本报讯 近日， 静安区市场监管局彭浦新

村所与街道司法所等合力， 成功化解了一起疑

难消费纠纷， 为老年消费者放心消费保驾护

航。

消费者夏阿姨反映， 今年 5 月在彭浦新村

某农贸市场门口的摊位处购买了石斛， 因无法

判断真假， 现在想退货退款。 经了解得知， 夏

阿姨手术后急于增强体质， 在农贸市场门口的

摊位见到有石斛售卖， 冲动之下花 3600 元购

买了无任何产品标识的石斛， 并且购买时该石

斛已被磨制成粉状。

经查发现， 被投诉的摊主已撤柜， 市场主

办方也无法联系上。 彭浦新村所联合街道司法

所启动多元调解工作机制， 组织消费者夏阿

姨、 市场主办方代表等开展现场调解。 为确保

老年消费者人身及财产安全， 并及时解决迫切

需求， 要求市场主办方启动先行赔付工作机

制。 经过悉心沟通和协商， 最终达成调解协

议， 由市场主办方先行赔付消费者， 并接收消

费者退回尚未服用的石斛粉。

莘庄镇综合行政执法队

开展“群租”整治行动

本报讯 “群租” 问题一直是社区治理的

难题顽症。 针对这一情况， 闵行区莘庄镇综合

行政执法队建立与居委、 物业的信息共享机

制， 结合相关投诉举报平台， 加大对“群租”

的排查发现力度。

近日， 执法队接到居民反映， 称莘庄某小

区内一户房屋存在群租情况。 执法队员立即联

系当地居委、 物业了解情况， 联系业主上门实

地勘验。 经现场勘查及拍照取证， 发现该户业

主已在自行整改。 执法队员对其进行了普法教

育， 强调群租的影响和危害。 经过有效沟通，

业主表示理解， 并对整改不到位的地方承诺再

次整改。 执法队员留下联系方式， 待整改完成

后， 将再次上门核实。

杨浦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3C产品专项执法检查

本报讯 近期， 杨浦区市场监管局在区内

各大超市开展 3C 产品专项执法检查。

执法人员重点围绕儿童智能手表、 手机及

其配件等 3C 产品， 对区域内大型超市进行现

场检查， 共出动执法人员 8 人次， 检查超市内

相关柜台 10 家， 重点检查商品是否张贴 3C

标识， 标签、 警示标识是否齐全， 厂名、 厂址

是否注明等， 并积极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宣

传， 加强对经营者的指导， 督促其诚信守法经

营。 检查过程中， 执法人员发现某超市在售的

智能手表有一个货号涉嫌存在无 3C 认证标

志， 在其产品、 标签以及外包装上均未贴有

3C 标志。

针对该情况， 执法人员通过国家 3C 产品

认证服务平台对该产品的认证信息进行了查

询， 未查到该产品的相关认证信息， 执法人员

立即进行相应取证， 要求该超市对上述产品下

架处理， 并清点好库存。

◆处理过程及结果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如若酒店实际提供的服务与消费者

预定时的网页记载内容不一致的， 应可认定

预定平台或酒店构成违约， 且涉嫌消费欺

诈。

“就消费者艾女士的遭遇而言， 需区分

与艾女士订立合同的是预订平台还是酒店，

如若艾女士是与预订平台之间订立合同的，

则由预订平台承担违约责任； 如若艾女士是

与酒店之间订立合同的， 则由酒店承担违约

责任。” 金玮律师表示， 不论是预订平台的

经营者， 还是酒店的经营者， 在向消费者提

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等信息时， 均应当真

实、 全面， 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

传， 如有欺诈行为的， 则依据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的规定， 经营者应按照消费者的要

求作出 “退一赔三” 的赔偿， 并接受行政主

管部门相应的行政处罚。

同时， 金玮律师指出， 依据 《反不正当

竞争法》 第八条的规定， 经营者不得对其商

品的性能、 功能、 质量、 销售状况、 用户评

价、 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

宣传， 欺骗、 误导消费者。 经营者不得通过

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 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第二十条第

一款的规定， 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对

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或

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

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 由监

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处二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

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吊

销营业执照。 据此， 消费者可以向行政主管

部门投诉举报， 由行政主管部门介入调查并

作出处理。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应妥

善保留好有关酒店预订信息， 如若发现酒店

实际提供的服务与宣传内容、 预订信息不一

致的， 可及时通过摄影录像等方式取证， 并

可向预订平台或酒店直接提出异议， 如若未

得到妥善处理的， 则消费者可以通过向行政

主管部门投诉举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

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艾女士

投诉时间： 2023 年 7 月

暑假期间， 旅游市场非常火爆， 给酒店

行业带来了很多机会。 如今， 互联网时代给

游客带来了诸多便捷， 很多第三方旅游平台

都能提供各种旅游以及酒店入住信息。 然

而， 总有一些商家会投机取巧， 并因此引发

各类消费纠纷。

艾女士通过某第三方平台预订酒店， 因

为是带孩子出行， 故预订时选定了一间有着

两张 1.5 米床的双床房。 可是艾女士抵达酒

店进入房间时却发现两张床只有 1 米左右

宽， 后将两张床合在一起， 还是无法满足一

家四口正常入睡。 艾女士当时非常气愤， 但

商家却说是消费者自己视觉出了问题， 酒店

是根据网站预订信息提供的房间。 无奈之

下， 艾女士直接打 110 报警， 在警察的见证

下测量后发现两张床实际都只有 1.08 米宽，

可商家却一直狡辩且将所有责任推卸给第三

方平台。 虽然最后商家给消费者更换了房

间， 但消费者仍然气不过， 并投诉到浦东新

区消保委， 希望消保委联系商家， 要求商家

进行整改。

酒店宣传与实际不符

消费者遭遇“缩水”床

  接到艾女士投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

作人员随即联系了酒店负责人。 工作人员表

示，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条，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

量、 性能、 用途、 有效期限等信息， 应当真

实、 全面， 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

传。 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

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 应

当作出真实、 明确的答复。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第五十五条还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

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

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

费用的三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

的， 为五百元。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

定。

工作人员指出， 酒店提供的服务与网页

宣传的不符， 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一

是应提供与宣传内容相符的服务； 二是涉嫌

欺诈， 消费者有权提出赔偿的要求。

经过消保委工作人员的释法和建议， 经

营者表示知晓相关规定， 会知会平台及时修

改相关描述， 更正酒店房间信息， 并感谢消

保委以及消费者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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